《枣庄市台儿庄区高标准农田建设
规划（2021—2030年）》实施情况说明

[bookmark: _GoBack]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，粮食安全是“国之大者”，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。为切实加强保护耕地，促进粮食生产，维护国家粮食安全，《台儿庄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<枣庄市台儿庄区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（2021-2030）>的通知》于2024年3月15日正式发布实施，现将实施情况说明如下。
一、基本情况
（一）合理性。根据《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（2021-2030年）》、《山东省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（2021-2030年）》、《山东省“十四五”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》、《枣庄市台儿庄区高标准农田整县推进三年创建规划》等国家、省市关于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相关文件要求，制定文件的职权依据充分；文件对相关标准和要求作了具体规定，明确了要求，文件具有合理性。
（二）可操作性。《规划》明确了2021-2030年高标准农田规划新增建设高标准农田9.41万亩，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34.94万亩，到2030年建成高标准农田耕地面积49.56万亩，为进一步加强10年间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做出了具体规定，程序清晰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和实施性。
（三）实效性。文件实施后为我区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，促进粮食生产，维护国家粮食安全，提供了保障。
二、取得成效
自《规划》正式发布实施一年以来，各级党委政府在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方面成效显著。加大了日常巡查力度，加强源头管控并利用微信群、大喇叭、设置宣传点等方式进行大力宣传，使广大人民群众知晓国家对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政策，耕地对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性，初步实现了旱涝保收、高产稳产。
三、是否继续实施
《规划》程序合法、主体符合规范，内容与上位相关法律法规不相冲突,内容必要、适当、可行，符合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需要，具有较强的合法和合规性，各相关职能部门和镇（街）党委、政府对《规划》的执行情况良好，该《规划》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需要，应继续执行。
















